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5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12.4
一、本會第1274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「中華民國96年國家建設計畫(初稿)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96年是「大投資、大溫暖」施政啟動年，國家建設計畫的推動，將以全力執行「三年衝刺計畫」五大套案，並賡續落實經續會結論及「挑戰2008」、「新十大建設」等重大計畫為施政主軸，以促進民間消費、激勵民間投資，擴大國內需求，消弭外需可能轉緩的風險，維持經濟穩健成長。

(二)96年國家建設計畫以經濟成長率4.6％、失業率3.9％、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不超過2％為目標，正可充分展現行政團隊積極的施政作為與企圖，爰予照案通過。

(三)為確保年度施政目標之達成，各機關除應積極推動相關部門施政外，尤應切實執行五大套案之各項重點計畫與旗艦計畫，嚴格管考施政績效，務必達成各套案計畫年度目標。

(四)請參照出席委員及與會機關代表之補充、修正意見，修訂二稿提報行政院院會核定，於96年1月1日開始實施。
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二仁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（河口至縱貫鐵路橋段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「二仁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（河口至縱貫鐵路橋段）」，有助於防洪減災及降低傳染病媒傳播，確有需要，原則同意。
(二)本實施計畫原規劃分4個年度（期程自95至98年，惟請經濟部儘速提前完成）辦理之河川治理工程（約9.34億元）及其用地取得（約10.66億元）所需總經費20億元，請經濟部納入防洪排水次類別97年以前之「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」及98年以後之後續相關計畫項下優先籌列經費辦理。
(三)本案之實施涉及二仁溪惡劣水質之限期改善（期程自95至99年，約3.5億元）及台一線二層行橋改建（約6.5億元）併同主治理計畫核定，並請環保署及交通部依據實施計畫編列預算積極配合辦理，另相關地方政府配合事項亦請台南縣及高雄縣政府依期程配合辦理。

(四)二層行橋改建經費配合本案執行時程，請交通部於97年度交通建設相關經費項下優先籌列。

四、「當前經濟情勢（簡報）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（散會：上午11時4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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